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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4月9日

● 赎回价格：101.9068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4月10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4月3日

截至2026年3月31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3日（“塞力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3个交

易日，2026年4月3日为“塞力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6年4月9日

截至2026年3月31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9日（“塞力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6个交

易日，2026年4月9日为“塞力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塞力转债”将自2026年4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12.00元的转股价

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 101.9068元）被强制赎

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塞力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2026年2月12日至2026
年 3月 12日连续 30个交易日内有 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塞力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15.60元/股）。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已触发“塞力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6年3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塞力转债”的议案》,公司决定行使“塞力转

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塞力转债”全部赎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3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提前赎回“塞力转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塞力转债”持有人

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有条件赎回条款具体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

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转股价格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2月12日至2026年3月12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不低于“塞力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15.60元/股），已满足“塞力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6年 4月 9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塞力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1.9068元/张，计算过程如

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即2025年8月21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即2026

年4月10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232天。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3.00%×232/365=1.9068元/张（四舍五入后保留四位

小数）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9068=101.9068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塞力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塞力转债”持有人

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塞力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

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4月10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塞力转债”数

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6年3月31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3日（“塞力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3个交

易日，2026年4月3日为“塞力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6年4月9日（“塞力转债”最后

转股日）仅剩6个交易日，2026年4月9日为“塞力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4月10日起，公司的“塞力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

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9068元（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5255元

（税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

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

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

金额为101.9068元人民币（含税）。

3、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财税[2026]5号）规定，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

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

利息。因此，对于持有“众和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

回金额派发赎回，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9068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3月31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3日（“塞力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3
个交易日，2026年4月3日为“塞力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6年4月9日（“塞力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6个交易日，2026年4月9日为“塞力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塞力

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塞力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

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塞力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

101.9068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塞力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赎回发行在外的全部可转债时）。

（四）因目前“塞力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 3月 31日收盘价为 203.238元/张）与赎回

价格（101.9068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塞力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7-83386020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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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塞力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八次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863 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2026-018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申请增加授信额度的基本情况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下属公

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申请新增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额度，向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申请新增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额度。上述授信品种包

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出口发票融资、票据质押等。

以上授信额度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及期限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决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

权代理人在本议案授信额度范围内决定相关事宜并签署有关业务的具体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申请书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

担。上述授权自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至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前有效。

二、备查文件

1、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2863 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2026-017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飞凯达”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于2026年3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

于2026年3月2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葛炳灶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

席董事8名，亲自出席董事8名，其中叶龙勤先生、王亚卡先生、胡剑锋先生、屠迪女士以通讯

方式参加。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增加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根据正常生产经营周转资金的需要，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计划、贷

款到期、票据使用等情况，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董事

会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www.cninfo.com.cn）《关于申请增加综合授

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04月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

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于 2025年 04月 16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一一业务办理》的有关规定，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和十个交易日，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为方便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

公司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计进度，现公司将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一、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正有序推进中，公司已于

2026年 1月 31日披露 2025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不晚于 2026年 4月 15日披露 2025年年度报

告。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公司与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

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不存在重大分歧，最终2025年度财务数据和审

计意见类型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将持续积极推进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与会计师事务所保持良好沟

通，跟踪审计工作进展，包括但不限于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

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事项

1、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触及《股票上市规则》

第9.3.1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对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04
月 1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 2025年度公司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特别提醒广大投

资者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000736 证券简称：*ST中地 公告编号：2026-015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的公告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公司定

于2026年4月9日15:00-16:00通过“互动易-云访谈”举办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在信息

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公司将对广大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现将相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26年4月9日（星期四）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网址

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投资者可通过“互动易-云访谈”参加。

网址：https://irm.cninfo.com.cn/views/interview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等（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调

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4月9日15:00-16:00，通过互联网注册并登录“互动易-云访谈”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填写《冀东装备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表》（附件一），于2026年4月1日

13:00至 4月 8日 16:00向公司邮箱（tsjdzbgc@126.com）发送邮件向公司提前提问（邮件请注

明：冀东装备年报业绩说明会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投资者也可在4月9日注册并登录“互动易-云访谈”通过“我要提问”提交问题。

四、联系及咨询方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室

电话：0315-8860671
邮箱：tsjdzbgc@126.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后，投资者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
cn）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附件：冀东装备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表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附件：

冀东装备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表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别

问题内容

□公司股东 □潜在投资者

证券代码：000856 证券简称：冀东装备 公告编号：2026-10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15日（星期三）15:00-16: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6年 04月 15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mzTZH⁃

Wa98Y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

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3月28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了《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北京中科三环高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

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6年 04月 15日（星期三）15:00-16:00在“价值在线”

（www.ir-online.cn）举办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

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15日（星期三）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代理总裁赵寅鹏先生、独立董事王彦超先生、副总裁张玉旺先生、副总裁兼董事

会秘书田文斌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6 年 04 月 15 日（星期三）15:00-16:00 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mzTZH⁃
Wa98Y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15
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田文斌、包海林、王依涵

电话：（010）62656017
传真：（010）62670793
邮箱：security@san-huan.com.cn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26-015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明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军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军超保证年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股
项目

年度分配预案

每10股派现数（含税）

3.743846
每10股送股数

0
每10股转增数

0
1.6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董秘邮箱

公司网址

办公地址

邮政编码

公司邮箱

公司披露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沈旸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金路88号

19906257920
0512-63378936
my@mingyang.org
www.mykj-sz.com/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金路88号

215216
my@mingyang.org
www.bse.cn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座椅调节系统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专业提供高性能、高强

度、高精度、高难度零部件的专业化定制服务。公司拥有自润滑轴承（DU）、传力杆（LG）、粉末

冶金零件（PM）和金属粉末注射成形零件（MIM）四大系列产品，以及调节机构总成件产品。目

前主要应用于汽车座椅的调节系统，并可以广泛应用于机械电子工业。

1、自润滑轴承（DU）：自润滑轴承是由自润滑复合材料冲压成型，主要包括轴套、衬套、垫

片、导轨、滑板和关节轴承等机械零件。自润滑复合材料分为无油润滑和边际润滑两种复合材

料类型，按表面自润滑层复合形式，又分为粘接自润滑复合材料和烧结自润滑复合材料，自润

滑材料摩擦系数低，能达到消除噪声、减少振动的目的。目前，自润滑轴承已经被广泛应用于

汽车、工程机械、通用机械及航天航空机械等领域。部分产品示例如下：

2、粉末冶金零件（PM）：粉末冶金零件是以金属粉末或金属粉末与非金属粉末的混合物为

原料，采用压力填入模具内制成具有一定强度的成形坯，再经过高温烧结使合金元素进行合金

化，最后通过适当的后加工等方式得到所需的零部件。部分产品示例如下：

3、金属粉末注射成形零件（MIM）：金属粉末注射成形零件是将金属粉末与有机粘结剂在

一定温度条件下采用适当的方法混合成均匀的喂料，将粉末状态的喂料加工成一定形状和大

小的粒状物后，在加热塑化状态下用注射成形机注入模具型腔内获得成形坯，再经过化学或溶

剂脱脂，最后经烧结形成致密的金属零件。金属粉末注射成形零件具有精度高、组织均匀、性

能优异、生产成本低等优点。部分产品示例如下：

4、传力杆（LG）：传力杆又称同步杆、连接杆、星形杆等，用于汽车座椅的角度调节机构，连

接座椅两侧的调角器及驱动电机（电动型）或手轮（手动型）。部分产品示例如下：

5、调节机构总成件：调节机构总成件公司第五大品类产品，该系列产品区别于上述四类基
础核心零件，每个总成件由若干零件有机组成。如扶手阻尼铰链，适用于各种车辆座椅、高端
轮椅等两侧扶手的角度调节；同心电动铰链，可应用于汽车座椅电动腿托、汽车座椅电动中央
扶手、座椅肩部电动调节、高档沙发电动腿托、医疗多功能床电动调节等场景。部分产品示例
如下：

公司汽车领域客户以大中型汽车座椅企业为主，包括业内头部的华域汽车、中航精机、申
驰实业、佛吉亚、日晗精密、李尔等，主要提供座椅调节系统、扶手、头枕的核心零部件等；公司
还在工程机械等领域内供应粉末冶金零件和金属粉末注射成形零件产品，积累了希恩等一批
知名客户。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管理和技术创新，建立并实施 IATF16949:2016汽车产品
质量体系、GB/T24001-2016/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和GB/T45001-2020/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公司是国家标准《塑料-钢背二层粘接复合自润滑板材技术条件第1
部分：带改性聚四氟乙烯（PTFE）减摩层的板材（国家标准GB/T39142.1-2020）》的牵头起草人，
同时也是行业标准《汽车座椅调节机构用粉末冶金滑块技术规范（行业标准 JB/T14396-
2022）》的牵头起草人。

研发模式：
公司的研发坚持自主创新、以市场为导向的方针，采用改进、创新的产品研发模式，从材料

配方、生产工艺、自动化生产设备、检测系统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首先，公司研发人员根据下
游客户需求和公司生产技术人员反映的技术问题确定研发项目需求。公司下游客户根据公司
产品的实际使用场景和需求，对公司产品的技术要求、产品规格、性能指标提出新的要求。此
外，公司生产技术人员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也会发现存在的技术难题，或者提出技术创新的方
案。其次，公司研发人员根据研发项目需求制定研发方案，研发方案主要包括产品设计、模具
设计和工艺设计。事业部副总经理对研发方案进行可行性评估，研发方案通过可行性评估后，
由总经理负责审批。再次，研发方案经总经理批准后，由研发部门进行样品试制及相关性能测
试。样品经公司内部测试通过后，交付给客户进行测试。最后，客户测试通过后研发流程结
束。公司高度重视研发体系的完善，制定了《研发中心管理章程》、《员工技术创新奖励制度》、

《开放式创新创业平台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研发制度。公司于2012年获得江苏省“机械工程协
会粉末冶金会员单位”认证，2019年被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评为“会员单位”，并于
2020年获得江苏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证。2022年度被国家工信部评为专精特新“小巨
人”，2025年通过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复审。

采购模式：
公司产品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金属粉末、高分子材料、板材、管材、棒材、模具、耗材等。公司

采购部根据生产要求汇总采购需求，制定采购计划，询价后选择相应的供应商并签订采购订
单。供应商根据采购订单安排送货至公司指定仓库。为了降低采购成本并保证原材料质量，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供应商管理制度，通过实地考察、询价对比、供货及时性、供货良品率等
方面对供应商进行严格的考核和筛选。公司制定并定期更新合格供应商名录，对合格供应商
进行动态管理。公司与合格供应商签订框架协议，确保原材料供应的及时、稳定。

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多为定制化产品，一般在接到客户订单后由智造交付中心根据订单要求负责落

实。公司根据客户需求确定产品技术参数及制图，并根据客户订单的规格、数量和交货期完成
生产任务。公司根据《IFTA16949汽车生产件及相关服务件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制定了
质量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手册，公司质保部根据生产计划和检验标准，进行全过程监控与检
验，保证产品质量。

销售模式：
公司客户以大中型汽车座椅企业为主，如华域汽车、中航精机、申驰实业、佛吉亚、日晗精

密、航嘉麦格纳、李尔等。公司客户一般都有严格的供应商质量管理制度和评价标准，通常要
求供应商具有汽车产品质量体系认证等体系认证证书。公司销售人员通过直接拜访、参加展
会、客户推荐等多种方式接触客户。公司通过生产制造能力、质量控制能力、技术开发能力以
及企业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评审，成为其合格供应商并获得汽车项目的配套资格。公司获得配

套项目后，需要开展产品质量先期策划（APQP）、生产件批准程序（PPAP）和批产前现场核查

（SOP），最终获取订单。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较上年度未发生重大变化。报告期末至报告披露日，公司的商

业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资产负债率%（合并）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计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25年末

519,224,214.85
406,058,560.36

3.04
21.46%
21.80%

2025年

389,054,371.56
85,365,532.41
84,459,698.26
78,867,121.76

21.82%

21.59%

0.64

2024年末

474,080,435.74
373,038,380.45

3.61
21.35%
21.31%

2024年

304,321,303.12
79,125,973.24
73,075,601.02

102,142,722.04

21.68%

20.03%

0.59

增减比例%
9.52%
8.85%

-15.78%
-
-

增减比例%
27.84%
7.89%

15.58%
-22.79%

-

-

8.47%

2023年末

464,056,486.94
354,663,721.04

3.44
23.71%
23.57%

2023年

257,809,048.97
66,531,060.46
65,973,640.49
50,461,318.41

22.06%

21.88%

0.57
2.3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总股本

普通股股东人数

无限售股份总数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管

核心员工

有限售股份总数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管

核心员工

期初

数量

48,710,421
20,644,941

0
0

54,489,579
52,171,279
1,121,400
1,196,900

103,200,000
5,175

比例%
47.20%
20.00%
0.00%
0.00%

52.80%
50.55%
1.09%
1.16%
-

本期
变动

14,552,416
6,193,483

0
0

15,800,094
15,651,384

32,740
115,970

30,352,510

期末

数量

63,262,837
26,838,424

0
0

70,289,673
67,822,663
1,154,140
1,312,870

133,552,510

比例%
47.37%
20.10%
0.00%
0.00%

52.63%
50.78%
0.86%
0.98%
-

2.4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1
2
3
4
5

6

股东
名称

王明祥

沈旸

苏州明玖

苏州玫玖

蔡英英

西部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
账户

股东
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期初持股数

47,508,220
18,500,000
4,732,000
2,076,000

0

164,552

持股
变动

14,252,467
5,550,000
1,419,600
622,800
618,671

277,881

期末持股数

61,760,687
24,050,000
6,151,600
2,698,800
618,671

442,433

期末持股
比例%
46.24%
18.01%
4.61%
2.02%
0.46%

0.33%

期 末 持 有 限
售股份数量

46,320,515
18,037,500
2,919,761
544,887

0

0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5,440,172
6,012,500
3,231,839
2,153,913
618,671

442,433

7
8

9

10

合计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王明祥与沈旸系父子关系，两人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双方在处理有关经营发展且需要公司股

东会（或董事会）审议批准的重大事项时应采取一致行动。苏州明玖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
州明玖”）和苏州玫玖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玫玖”）由王明祥控制。

程剑峰

艾峥

中国中金
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第一创业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

0
780,000

25,691

19,665

73,806,128

343,520
-445,000

306,840

303,271

23,250,050

343,520
335,000

332,531

322,936

97,056,178

0.26%
0.25%

0.25%

0.24%

72.67%

0
0

0

0

67,822,663

343,520
335,000

332,531

322,936

29,233,515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股份
□适用√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王明祥与沈旸系父子关系，两人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双方在处理有关经营发展且需要公司股

东会（或董事会）审议批准的重大事项时应采取一致行动。苏州明玖和苏州玫玖由王明祥控制。

股东名称

王明祥

沈旸

苏州明玖

苏州玫玖

蔡英英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程剑峰

艾峥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5,400,172
6,012,500
3,231,839
2,153,913
618,671
442,433
343,520
335,000
332,531
322,936

2.5特别表决权股份
□适用√不适用
2.6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王明祥；实际控制人为王明祥、沈培玉、沈旸，其中王明祥与沈培玉系夫

妻关系，沈旸为王明祥与沈培玉之子。王明祥直接持有公司46.24%股权，通过控制苏州明玖
和苏州玫玖间接控制公司6.63%股权；沈旸直接持有公司18.01%股权；沈培玉未直接持有公司
股权；三人合计控制公司70.88%股权。

2.7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不适用

2.8存续至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2.9存续至本期的可转换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3.1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3.2其他事项

事项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否存在年度报告披露后面临退市情况

是或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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